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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305/2021_2022__E8_B4_A2_

E6_94_BF_E9_83_A8_E3_c80_305535.htm 财政部、国家税务总

局关于将西部地区旅游景点和景区经营纳入西部大开发税收

优惠政策范围的通知(财税[2007]65号)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

、计划单列市财政厅（局）、国家税务局、地方税务局、新

疆生产建设兵团财务局： 按照国务院把西部地区旅游景点和

景区经营纳入西部大开发税收优惠政策范围的指示精神，现

将西部地区旅游景点和景区经营的税收政策问题通知如下： 

一、设在西部地区的企业在西部大开发地区的旅游景点和景

区从事下列经营活动取得的收入达到全部经营收入70％以上

的，按照《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海关总署关于西部大开发税

收优惠 政策问题的通知》（财税[2001]202号）第二条第1款

的规定享受税收优惠政策： 1．销售门票（包括景点和景区

的大小门票、通票、月票、年票和门禁以内文艺、体育及其

他综合艺术表演活动场所的门票）的经营活动； 2．在景点

和景区门禁以内区域提供导游服务的经营活动； 100Test 下载

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

www.100test.com 


